表4：广东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先进个人申请表
（申报类别：分管学校（院系）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领导）
	申报单位
	
	联系人及电话：

	申报人姓名
	
	性 别
	
	工作部门
	

	在本校分管学校（院系）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时间
	
	职务、职称
	

	申请人在本年度内分管学校（院系）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的主要业绩（可续页。另附支撑材料扫描件）
	[bookmark: _GoBack]填报内容主要包括：1、在广东高校（院系）分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2年或以上，认真履行工作职责，热心服务学生，工作效果好的领导，没有被投诉（虚假的或者无事实依据的投诉不予认定为投诉）。2、指导和积极参加本校（院系）学生心理咨询工作会议，及时协调、落实工作效果好。3、每年参加本校（院系）心康活动次数不于4次（有会议纪要）。
4、心理育人成效显著。所在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获得省级或以上的奖励至少有1项；或者分管的院系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获得校级或以上的奖励至少有1项。




	学校学生心康工作所属
单位意见
	


单位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

	常务委员会评审意见
	

高心委主任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



